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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國民中學校舍使用現況調查暨檢核表
	填表說明

	為因應少子女化，各校對於校內閒置空間應確實檢討活化利用，本局業以101年7月11日北市教國字第10139422001號函知各校配合辦理。

另為配合年度調查，瞭解各校校舍使用現況，請各校依填表說明填寫並自主檢核校舍配置及使用情形，以避免產生低度利用教室。

(1) 本表教室數量計算請以1間或0.5間為計算單位（以普通教室或室內面積7×9＝63㎡為換算基準）。請用括號將各類教室空間大小列出，如1（6）；表示活動中心1間，其空間有6間教室大小；教室數量合計亦同，如25（30）；表示總教室數量為25間，其空間合計有30間教室大小。

(2) 本表以101年10月1日為調查基準日，請各校依校舍實際使用現況填寫。

(3) 本調查表所指「專科教室」設置名稱及間數依本市國中專科教室設置參考表（如後附表），說明如下：

1. 語言、社會、童軍、輔導、生活科技（工藝）、家政（含禮儀教室）、視覺美術、音樂、多功能教室（表演藝術及健康）、自然教室（生物、地球科學及理化）等10個基本類型。

2. 學校特色或本位課程教室。

3. 電腦教室另列屬於資訊教室。

(4) 本表「基準間數」一欄，係指各類校舍空間設置上限，僅需填教室數量無須加註面積，說明如下：

1. 教學空間

(1). 普通教室設置上限為普通班、體育班及藝才班所需普通教室總間數。

(2). 各類專科教室設置上限係依據上開國中專科教室設置參考表，依學校普通班級數所在區間得設置各類專科教室之上限間數。

(3). 特殊教育教室設置上限依課程實際需求。

2. 圖書館、教學服務空間及行政空間均依依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後附表一國民中學各類空間數量及樓地板面積一覽表規定。

(5) 本表所指「教具室」，並非指專科教室內準備室，多數學校與設備組一同設置，專責教學設備借用或保管事宜。

(6) 本表「使用現況具體說明」處請務必依使用現況分項說明各間教室每週使用節數，如使用教室位於地下室、有漏水問題、需結構補強或待評估者，亦請一併註明。


1、 學校基本資料

（一）校名：臺北市立      國民中學。
（二）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基本資料
	96學年
	97學年
	98學年
	99學年
	100學年

	近5年普通班
學生數
	
	
	
	
	

	近5年普通班
班級數
	
	
	
	
	

	近5年每生使用
樓地板面積（㎡）
	
	
	
	
	

	100學年度學校現況（依學校基本資料表填報）

	普通班班級數
	合計   班（七年級   班，八年級   班，九年級   班）

	特教班班級數
	合計   班（集中式特教班   班；身障類資源班   班）

	藝才班班級數
	合計   班（七年級   班，八年級   班，九年級   班）

	體育班
	合計   班（七年級   班，八年級   班，九年級   班）

	全校總班級數合計   班
	

	全校學生總人數
	
	人
	每生使用校地面積
	
	㎡

	
	
	
	每生使用樓地板面積
	
	㎡


2、 各類校舍空間數量現況

（一）總表                                                          單位：間
	教學空間
	服務
教學
空間
數
(2) 
	行政
空間
數
(3) 
	其他
教室
空間
數
（4）
	未規劃使用教室間數（5）
	借其他單位使用教室間數（6）
	教室
總數 =(1)+(2)+(3)+(4)+(5)+(6) 

	普通教室數

	專科教室數

	特殊教育教室數

	圖書館（室）

	教學

空間

合計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各類校舍空間數量一覽表                                          單位：間
	各類校舍空間
	實際運用間數
	基準間數
	超過基準間數
	使用現況具體說明

	填寫範例：生活科技教室
	2（3）
	2
	0
	生科（一）22節/週；生科（二）22節/週

	教學空間（１）
	普通教室
	　
	
	
	

	
	專科教室
	語言教室
	（ ）
	
	
	   節/週

	
	
	社會教室
	（ ）
	
	
	   節/週

	
	
	童軍教室
	（ ）
	
	
	   節/週

	
	
	輔導教室
	（ ）
	
	
	   節/週

	
	
	生活科技（工藝）教室
	（ ）
	
	
	   節/週

	
	
	家政教室（含烹飪及禮儀教室）
	（ ）
	
	
	   節/週

	
	
	美術教室
	（ ）
	
	
	   節/週

	
	
	音樂教室
	（ ）
	
	
	   節/週

	
	
	多功能教室（表演藝術及健康）
	（ ）
	
	
	   節/週

	
	
	生物教室（含實驗室）
	（ ）
	
	
	   節/週

	
	
	地球科學教室（含實驗室）
	（ ）
	
	
	

	
	
	理化教室（含實驗室）
	（ ）
	
	
	

	
	
	資訊（電腦）教室
	（ ）
	
	
	

	
	
	學校特色課程教室

（         教室）
	（ ）
	
	
	   節/週

	
	
	專科教室合計
	（ ）
	
	
	   節/週

	
	特殊教育教室
	集中式特教班教室
	（ ）
	
	
	   節/週

	
	
	身障類資源班教室
	（ ）
	
	
	   節/週

	
	
	其他（         教室）
	（ ）
	
	
	   節/週

	
	
	特殊教育教室合計
	（ ）
	
	
	

	
	圖書館（室）
	（ ）
	
	
	

	
	教學空間合計
	（ ）
	
	
	

	服務教學空間(２)
	廚房
	（ ）
	
	
	

	
	餐廳
	（ ）
	
	
	

	
	學生活動中心
	（ ）
	
	
	

	
	保健室（健康中心）
	（ ）
	
	
	

	
	教具室
	（ ）
	
	
	

	
	服務教學合計
	（ ）
	
	
	

	行政空間(３)
	校長室
	（ ）
	
	
	

	
	教務處
	（ ）
	
	
	

	
	訓導處
	（ ）
	
	
	

	
	總務處
	（ ）
	
	
	

	
	輔導室
	（ ）
	
	
	含諮商室  （ ）間，   節/週；

團體輔導室  （ ）間，   節/週

	
	人事室
	（ ）
	
	
	

	
	會計室
	（ ）
	
	
	

	
	教師（辦公）室
	（ ）
	
	
	含教師研究室  （ ）間，   節/週

	
	校史室
	（ ）
	
	
	

	
	會議室
	（ ）
	
	
	

	
	家長會辦公室
	（ ）
	
	
	

	
	校友會辦公室
	（ ）
	
	
	

	
	教師會辦公室
	（ ）
	
	
	

	
	印刷室
	（ ）
	
	
	

	
	體育器材室
	（ ）
	
	
	

	
	檔案室
	（ ）
	
	
	

	
	警衛執勤室
	（ ）
	
	
	

	
	行政空間合計
	（ ）
	
	
	


請依校舍實際使用現況填寫，勿任意變更欄位名稱。未設置者免列，請空白。
（三）其他教室空間(4)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單位：間
非歸屬於上述各類空間者，請依學校實際使用空間分項填列，範例如下： 
	教室名稱
	間數
	所在校舍建物名稱、樓層位置及使用現況

	視聽教室
	（ ）
	   節/週

	社團教室
	（ ）
	   節/週

	儲藏室
	（ ）
	   節/週

	合   計
	（ ）
	


（四）尚未規劃使用之教室空間(5)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單位：間
	教室名稱
	間數
	所在校舍建物名稱、樓層位置及教室現況

	
	（ ）
	


（五）已提供其他單位使用之教室空間（6）(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單位：間
	教室名稱
	間數
	請說明借用單位或計畫名稱

	
	（ ）
	


填表人             總務主任             教務主任              校   長
聯絡電話：
	附表
	臺北市國民中學專科教室設置參考表
	單位：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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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      專科教室                                                                                                                                                                                                                                                       學校      班級數     規模

	基       本      類       型
	
學校特色或  本位課程


	
	語言
	社會
	童   軍
	輔   導
	生活科技(工藝)
	電腦
	家政(含禮儀教室)
	視覺藝術
	音樂
	多功能教室
	自然教室
	合計
	

	
	
	
	
	
	
	
	
	
	
	表演藝術
	健   康
	生物
	地球科學
	理化
	
	

	1-12班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4
	0-2

	
	
	
	
	
	
	
	
	
	
	
	
	
	
	
	

	13-24班
	
	
	
	
	
	
	
	
	
	
	
	
	
	14
	0-3

	
	
	
	
	
	
	
	
	
	
	
	
	
	
	
	

	25-36班
	
	
	
	
	
	
	2
	2
	2
	
	
	
	
	17
	

	
	
	
	
	
	
	
	
	
	
	
	
	
	
	
	

	37-48班
	2
	2
	2
	
	2
	
	
	
	
	
	2
	
	3
	23
	0-4

	
	
	
	
	
	
	
	
	
	
	
	
	
	
	
	

	49-60班
	
	
	
	2
	
	2
	3
	3
	3
	2
	
	
	
	29
	

	
	
	
	
	
	
	
	
	
	
	
	
	
	
	
	

	61-72班
	
	
	
	
	
	
	
	
	
	
	
	
	
	29
	0-5

	
	
	
	
	
	
	
	
	
	
	
	
	
	
	
	

	73-84班
	3
	3
	3
	
	3
	
	
	4
	4
	
	3
	
	4
	37
	

	
	
	
	
	
	
	
	
	
	
	
	
	
	
	
	

	1.單位：1間專科教室＝1.5間普通教室。

	2.本市國中專科教室使用之設置需求係依據教育部92年頒布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定節數，並因應學校發展特色與規劃本位課程所需進行規劃。配合各領域課程教學需求，專科教室基本類型計有英語、社會（含史、地、公）、家政（含禮儀教室）、生活科技（工藝）、電腦、美術、音樂、童軍、輔導、多功能（含表演藝術、健康）自然（含生物、地球科學、理化）等專科教室；另為符應教育多元及彈性發展趨勢，學校得依據發展學校特色及本位課程需求設置專科教室。

	

	

	

	

	3.上開參考表計算方式係依據學校普通班級數多寡、教師配課與授課節數、課程需求及專科教室使用率等原則進行規劃，說明如下：
(1)學校班級規模以本局核定普通班級數為據，97學年度國中班級數規模為6-84班。
(2)專科教室供給節數之計算方式，考量學校教師授課節數、備課與配課等實務需求，專科教室每間以7成（24節）至8成（28節）使用率計算供給節數。
(3)為使專科教室發揮最大使用效能，部分課程所需專科教室功能相近者，小型學校合科規劃彈性使用，如多功能教室由表演藝術及健康課程共同規劃使用；自然專科教室由生物、地球科學及理化課程共同規劃使用。
(4)學校另為發展學校特色及規劃本位課程，得依班級數多寡設置專科教室0-5間。
4.視覺美術、音樂專科教室與表演藝術建議可綜合規劃使用。

	

	

	

	

	

	

	

	


附件








PAGE  
1

